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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庭审阶段，既承担法律监督职

能，是法律监督者，同时承担公诉职能，又是公诉人。显然

，中国法庭上的检察官，完全集两种性质迥异的法律职能和

诉讼角色于一身，即所谓“检诉合一”。在世界范围内，目

前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仍然保留这种类型的诉讼机制，前

苏联及东欧其他国家相继通过司法改革已经废除了“检诉合

一”现象，主要原因在于： 一、“检诉合一”不符合诉讼规

律的基本要求，严重阻碍国家刑事辩护制度和审判制度的健

康发展。刑事诉讼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法律现象，经过长期探

索和实践，人们逐步掌握了其规律性，即科学的刑事诉讼必

须最低限度地符合以下三个基本要求：控辩平等、控审分离

和审判中立。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法则，是刑事诉讼客观规

律的必然要求，否则，就是对刑事诉讼规律的背离和践踏。 

但是，如果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在法庭上同时还履行法律

监督职能，使本来已经足够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又如虎添翼

，“平等武装”成为泡影，必然会导致控辩双方力量呈现严

重不均衡，控辩平等原则就形同虚设，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

就没有任何保障可言。实践中，这种诉讼机制的一个显性副

产品就是国家刑事辩护职能的极度萎缩，刑讯逼供等野蛮取

证现象难以根除，冤假错案屡禁不止，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功

能受到严重削弱，这是采取“检诉合一”诉讼机制国家普遍

存在的现象。 正如西方法谚道：“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



需要上帝作为律师”。显然，这种“检察至上”型的诉讼结

构，毋庸置疑是一种相当落后的制度设计，与当今国际社会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完全背道而驰，总体上于国于民都

可谓有害而无益。 二、“检诉合一”不符合法治国家公共权

力配置的基本原理，背离了正当程序的精神实质，容易助长

国家追诉权的滥用。法治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国家每

授出一项公共权力，必须同时划界和控制。划界就是要严格

分工分立，防止其越权乱制和恶性扩张膨胀；控制就是要彼

此均衡制约，防止其异化为绝对的权力而为所欲为。但是，

这种来自前苏联的“检诉合一”诉讼机制，则完全打破了法

治国家公共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因为检察法律监督权是一

种单向的、超然中立的公共权力，并以被监督行为的违法性

为实施法律监督的法定条件，具有命令性、强制性、扩张性

和绝对性，被监督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是其最重要的制度特性

，实际是处于裁判员的角色地位；而公诉权是一种双向的、

片面的诉讼权力，代表着控诉一方的诉讼利益，具有求刑性

、程序性和相对性，本身即为诉讼监督对象，其任何诉讼行

为都不具有终局性，必须在法庭上接受辩护一方的对抗、法

官的司法审查、公众的主监督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实际

是处于运动员的角色地位。但是，“检诉合一”使检察官身

兼运动员和裁判员两种相互矛盾的法律角色于一体，完全背

离了正当程序中“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核心思

想，不仅使检察权的法律分工紊乱不明，而且也使其成为难

以控制的绝对权力。在法律监督权的遥相呼应下，检察权及

其侦查权、批捕权、追诉权等被滥用、怠用或恶性扩张膨胀

的危险就会适时转化为现实威胁，检察权完全极有可能演化



为法外特权，刑事诉讼领域就难以避免类似足球场“黑哨”

现象发生。显然，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永久诘问，则成为这一

诉讼机制最致命的制度缺陷。 三“检诉合一”阻碍国家司法

权威的生成，助长冤假错案现象，危及社会稳定，损害国家

利益。在任何国家，司法权威都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原则，一切法律制度的设计或选择

，都必须优先确保国家司法权威的可持续性生成。否则，就

应当被废止。国家司法权威来自于独立的审判权、终局的裁

判权、专门的司法审查权和及时的对蔑视法庭的制裁权。但

是，“检诉合一”严重威胁国家司法权威。在权力位阶上，

监督者的法律地位必须高于被监督者，此乃一项基本的法律

原则；在权力效能方面，监督者的权威高于被监督者，也是

毋庸置疑的。这就说明，在“检诉合一”诉讼机制下，检察

机关实际拥有了高于审判机关的法律地位和权力效能，检察

官成为地地道道的“法官之上的法官”，直接导致审判不独

立、裁判不终局，司法权威先天受到贬抑。 近日甚至发生了

某地中级人民法院以单位受贿罪被送上法庭的世界奇闻，则

是怪异的“检诉合一”诉讼机制必然滋生的司法怪胎。这样

的司法闹剧虽然表面上看去无比合法，却在实质意义上损害

了国家利益，是一个反文明、悖法治且极为恶劣的司法先例

。可想而知，如果国家司法丧失权威，冤假错案这种社会公

害得不到有效根治，必然会导致人民法院定纷止争的司法能

力急剧下降，相伴而生的则是国家司法公信力危机，那么，

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实际已不复存在或被社会遗弃

。如若如此，社会中的法律问题，极有可能随时随地转化为

政治危机，直接危及社会稳定，这并非完全是耸人听闻的主



观推测。基于司法权威缺失或司法危机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先

例，中外历史上都曾经屡屡发生过。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

应当对完善“检诉合一”诉讼机制有所启示和裨益。 总之，

中外的“检诉合一”诉讼机制都是一种过时的、带有根本性

缺陷的法律制度形态，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潮流，终究逃不过被废止的历史宿命。正如陈兴良教授所

言，检察官应当从“法官之上的法官”回归到“法官之前的

检察官”，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

当关注“检诉合一”现象，并予以大刀阔斧式的改革。笔者

建议，在坚持议行合一宪法体制的前提下，应当进一步强化

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构，即人大及其常委

会对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地位，可考虑在其

内部设立独立的法律监督委员会，以确保国家法律监督权的

统一性和权威性；同时废止当前所谓双重监督机制，由国家

权力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取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并最终

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彻底退出刑事诉讼领域，为构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创设必要的前提条件。显然，

此乃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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